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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农村电商已经成为酉阳县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法治保障

不足的瓶颈。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揭示了酉阳农村电商存在的三大法律困境：合同效力认定

难(交易依赖口头协议)、消费者权益救济弱(维权成功率低)及数据安全风险高(个人信息泄露)。研究发现，

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律规则与乡土社会的脱节、执法资源结构性匮乏以及主体法治意识薄弱。对此，

本研究构建“嵌入式法治”理论框架，主张通过规则嵌入(融合村规民约)、组织嵌入(设立村级法律服务

站)及文化嵌入(本土化普法)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有机协同。具体对策为完善规则体系、创新执法司法

机制和完善法律服务供给。本研究不仅为西部山区农村电商法治化提供实践路径，亦为乡村振兴战略下

的基层治理创新贡献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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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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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Youyang County, but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facing the bottle-
neck of insufficient rule of law.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three major legal dilemmas of rural e-commerce in Youyang: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contracts (transactions rely on oral agreements), weak consumer rights relief (low success rate 
of rights protection) and high data security risk (personal information leak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 above problems lies in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legal rules and local 
society, the structural lack of law enforcement resources, and the weak awar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mbedded rule 
of law”, and advocates the organic coordination of national law and civil law through rule embed-
ding (integrating village rules and civil contracts),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setting up village-
level legal service stations) and cultural embedding (local popularizing the law). The specific coun-
termeasures are to improve the rule system, innovate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supply of legal services.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a practical path for the rule 
of law of rural e-commerce in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s, but also contribut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he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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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电商法治发展的理论实践概述 

1.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法治发展的理论基础 

农村电商发展不同于常见的电子商务，具有独特的属性，该独特属性决定其法治需求的鲜明特征：

一方面，农村电商深深扎根于乡土社会，依托地缘关系构建起交易网络，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另一方面，

其商业模式高度依赖互联网技术，又展现出显著的数字性。这两种特性交织，使得农村电商在法治建设

方面呈现出以下特殊需求： 
1) 规则适应性较弱 
国家层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虽然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为全国电商行业发展提

供了基本法律框架，但在面对山区农户“零星小额交易”这类复杂场景时，显得针对性不足。以酉阳县

为例，部分电商活跃农户年收入可达 8 万元以上 1，已超出《电子商务法》对“零星小额交易”的常规认

知(注：法律未设定具体金额，但实务中税务部门通常以 15 万元为参考)。由于税收规则对农户收入性质

界定模糊，加之合同规范化程度低，实践中易引发监管争议和权益纠纷，需进一步明确农村电商税收分

类标准和法律适用细则。 
2) 治理多维性需求强烈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2，加快推进农村产业发展，需

Open Access

 

 

1 来源于重庆商务委员会关于《2022 年农村电商发展报告》，报告中显示酉阳县部分电商从业农户(全职或者主要收入来源)年均收

入约 5 万元~8 万元，其中头部电商农户年均收入可达 10 万元以上。 
2《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发文机关：国务院，发文字号：国发〔2021〕25 号，发布时期：

2022 年 0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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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资源为依托、农民为主体，建立形成协同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 3，但当前政策文件对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只存在导向性的作用，具体责任监管划分并不清晰 4。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需要妥善协调政府监管、

平台责任、村集体自治与农户参与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在这种复杂的利益格局下，传统的监管模式

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为不同主体在农村电商发展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一种

更加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共赢，促进农村电商持续、稳定发展。 

1.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法治发展的实践基础 

2023 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酉阳县依托“武陵山电商产业园”构

建了酉阳县板溪电商产业园 5，建成 119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6，政府并深入实施“酉云·满天星”计划，

促使 2024 年实现电商交易额 82.4 亿元，农产品上行交易额 37.7 亿元 7。这一数据表明，电商已经成为链

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关键纽带。农村电商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也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广阔空间，两者相互促

进、相辅相成。从理论视角看，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如物流网络、产业园区建立)和政策激励

(如税收优惠)为电商发展提供支撑；而电商则通过市场拓展和价值链升级反哺乡村经济，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支撑，形成“产业–政策”双向驱动的良性循环发展格局。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法治发展的现状不足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互联网 + 农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根农业，新农人逐渐成

为农业的新兴力量[1]，大批酉阳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到电商行业，借助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出售

酉阳特色农产品(酉阳油粑粑、绿豆粉等)，比如抖音用户“酉阳 800 品牌馆(龙潭店)”“冉记豆干”、“酉

阳土特产”等。随着酉阳县电商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酉阳县对于电商的法律规制能

力并没有相应提升，在电商法律规制方面的短板愈发凸显，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引发三类典型问题： 

2.1. 电商交易主体资格不明确 

农村电商交易主体资格不明确是当前农村电商发展中的核心法律困境之一。农产品电商交易与传统

的交易市场有所不同，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入驻平台门槛较低，经营者只需在平台上进行注册并缴

纳保证金即可进行销售[2]。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十条规定，从事零星小额交易的自然人无需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但法律对“零星小额”的认定标准未作具体量化，导致实践中存在法律适用模糊性。一方面，

农户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自产农产品时，其交易主体法律性质难以界定：若被视为商事经营者，则需履行

市场准入登记义务；若认定为个人销售行为，则可能因缺乏明确标准而陷入合规争议。《电商法》的初

衷是在农村电商起步的阶段中鼓励农户参与到电商经营活动中，推动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增加农民的

 

 

3《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第四章第一节：健全乡村产业体系：以农业资源为依托，以农民

为主体，培育壮大现代种养业、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业、乡村信息产业等，形成特

色鲜明、类型丰富、协同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 
4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第四章第三节：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扩大电子商务进农

村覆盖面，加快培育农村电子商务主体，引导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市场主体到乡村布局。深入推进“互

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优化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功能，规范引导网络直播带货发展。实施“数字兴农”，推动农村

电商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打造农产品网络品牌。 
5武陵山电商产业园主要是在武陵山脉这一片区的各个行政区划关于电商发展的统称，酉阳县依托这一发展建立了“重庆酉阳板溪

电商产业园”，于 2020 年建成投入使用，其发展借助于“电商 + 乡村振兴”这一模式，将酉阳地区的特色农产品通过线上的模式

销售至各个地方，促进经济发展，使农民增收。 
6来源于今日头条《酉州科普大讲堂⑯：@酉阳人，想在酉阳做电商的你》，酉阳发布，2024 年 12 月 9 日下午 16:13。 
7《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5 年计划草案报告》中关于 2024 年“商贸物流转型升

级”的执行情况报告，酉阳县发展改革委，2025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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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但是随着农村电商规模的不断扩张，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也越加明显。由于大部分农村电商人并

没有纳入到强制登记的范围内，这些农户都不具备独立法人的资格，因此难以独立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

责任，相关行政部门也难以展开针对性的监管工作，影响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3]。 

2.2. 消费者权益受损 

在电商交易市场中，消费者投诉情况不容乐观，对于涉及农产品的消费者投诉多是关于农产品虚假

宣传的问题。由于消费者在购买农产品时，面临农产品信息不对称，极易被虚假宣传误导。而当消费者

权益遭受侵害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维权机制和法律保障，导致维权之路却异常艰难。消费者维权的低成

功率，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对农村电商的市场信誉和整体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长此

以往，将削弱消费者对农村电商的信任，制约行业发展。以消费者王某为例，他在网上购买了标注为“纯

天然、无农药”的酉阳某农产品，收到货后却发现与宣传不符，存在农药残留问题。王某尝试维权，但因

取证困难、流程繁琐等因素，最终维权失败，这让他对农村电商产品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2.3. 数据安全失控 

随着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数据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电商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农户想要入驻相关电

商交易平台就必须先同意个人信息的收集，这种情况存在过度收集农户土地信息等不当行为，导致隐私

泄露事件频发。电商平台在收集和使用农户信息时，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规范，导致农户的隐私信息泄露

风险增加，农户的隐私信息一旦泄露，可能会面临垃圾短信骚扰、个人信息被贩卖等诸多麻烦，甚至可

能遭受经济损失。例如，农户赵某的土地信息被电商平台泄露后，不断收到各种推销化肥、农药的骚扰

电话，甚至有不法分子冒充农业专家，以提供技术指导为名，骗取赵某的个人信息和钱财，给赵某的生

活和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困扰。 

3. 酉阳县农村电商法治困境的成因分析 

3.1. 法律规则供给不足 

1) 国家立法普适性局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10 条 8 豁免“零星小额交易”的主体登记义务，目前酉阳电商农

户年均收入并没有达到 15 万元的标准，属于免主体登记的情况，从而导致税收监管与权益保障双重真

空。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全国范围内的电商发展情况，但对于酉阳县这种以个体农户为主的农

村电商来说，却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缺乏明确的登记义务，导致税收监管难以有效实施，同时也使得

农户的权益保障缺乏法律依据，容易出现监管漏洞和权益纠纷。 
2) 地方立法缺位 
《重庆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第 19 条 9 提出“推进乡村电子商务发展，就近建设特色农产品贸易物

流平台”，但配套细则尚未出台(重庆市人常，2022)，地方立法滞后问题突出。重庆市尚未出台农村电商

专项法规，农产品质量认证、冷链物流责任等规则依赖行业自律，地方立法的缺位使得酉阳县农村电商

在发展过程中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规范和保障。农产品质量认证和冷链物流责任是农村电商发展中的关键

 

 

8《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

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

记的除外。 
9《重庆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第 19 条第一款：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业市场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农产品市场网络布局，

统筹农产品生产地、集散地、销售地市场建设，推进乡村电子商务发展，推动农业生产和商贸物流对接互联，鼓励依托产地就近建

设特色农产品贸易物流平台，配套建设分级、包装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推动形成农产品专业市场、全国性产地示范市场、田

头示范市场，完善现代农业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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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能依赖行业自律来规范，这显然难以保证其有效性和可靠性，容

易出现农产品质量问题和物流纠纷，影响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3.2. 法律实施机制失灵 

1) 执法力量薄弱 
酉阳县地处武陵山区，境内平坝面积小，主要以山地为主，大部分电商农户分布不集中，酉东片区

和酉西片区距离县城较远，最远可达三到四个小时的车程，在这种情况下，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力量难

以实现对农村电商的监管的全面覆盖和有效实施。面对大量的电商投诉和纠纷，有限的执法力量难以及

时进行调查和处理，导致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和市场秩序的维护。 
2) 司法成本高企 
由于电商交易具有跨区域的特点，一旦电商农户出现交易被违约等情况就需要进行跨省诉讼，跨省

诉讼的成本远大于在本地诉讼的成本。高昂的司法成本使得农户在面对纠纷时，往往望而却步，不愿意

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不仅增加了农户的负担，也使得许多纠纷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

解决，影响了农村电商的法治环境和市场信心。 

3.3. 主体法治能力缺失 

1) 农户法律认知偏差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酉阳县麻旺镇光明村作为调研区域。该村电商发展活跃度位列全

县前三，村级服务站覆盖率达 100%，在酉阳县的电商发展中具有典型性。调研对象为 20 户全职电商经

营者(占该村电商从业者的 40%)，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结果显示，85%的受访者(17 户)更倾向于

依赖熟人关系而非书面合同进行交易。需说明的是，受限于样本规模与地域集中性，结论的推广需谨慎，

建议后续研究扩大至多区域分层抽样。这种传统的法律认知观念使得农户在从事电商交易时，往往忽视

了合同的重要性，导致交易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约束，容易引发纠纷和矛盾。同时，这种观念

也影响了农户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不利于农村电商法治环境的形成和发展。 
2) 平台责任规避 
农村电商的有效运营与相关电商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密切相关，例如酉阳县农户电商主要集中在抖音、

淘宝和拼多多的电商平台上进行售卖，但是对于电商平台在整个电商流程上的相关责任，我国法律并没

有充分明确的规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规定来说，法律对于平台的规定也仅是电商平

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等模糊性约束[4]。与之相应和的便是平台向电商人提供的格式合同约定，如果电商

人不同意格式条款便无法在该平台上进行销售。这种平台责任规避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农户的合法权益，

也影响了农村电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农户在面对平台的强势地位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谈判能

力和法律知识来维护自身权益，导致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影响了农户参与电商经营的积极性和农

村电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4. 农村电商发展法治路径的优化完善 

4.1. 嵌入性理论的法律转化 

1) 规则嵌入 
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规范。将村规民

约中的“诚信经营”条款巧妙纳入电商合同范本，能够实现法律规则与乡村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有机融

合。这样一来，农户在签订电商合同时，会更容易认同和接受合同条款，因为这些条款与他们长期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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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规民约理念相契合。这种认同感有助于提高合同的履行率，减少因合同履行问题引发的纠纷，增强

交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例如，在某村的电商合同范本中，明确规定了“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农产品，如

有违反，按照村规民约进行处罚”，这一规定使得农户在经营过程中更加注重诚信，有效提升了当地电

商交易的质量和信誉。 
2) 组织嵌入 
村委会作为乡村基层自治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依托村委会设立“电商

法律服务站”，提供纠纷调解服务。一方面，村委会熟悉本村的实际情况和村民的需求，能够更好地为

农户提供贴近实际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村委会在村民中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能够有

效整合各方资源，及时化解农村电商纠纷。例如，当农户之间发生农产品交易纠纷时，电商法律服务站

可以迅速介入，利用村委会对双方的了解和影响力，通过调解等方式，快速、公正地解决纠纷，降低纠

纷解决成本，维护农村电商市场的和谐稳定。 
3) 文化嵌入 
文化在法治建设中起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通过“山歌普法”“抖音案例解读”等极具乡土特色

且符合农民文化需求的创新方式开展普法工作，能够极大地增强农民对法治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山歌

普法”将法律知识巧妙融入农民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中，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歌词，让农民在欣赏

山歌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习法律知识。“抖音案例解读”则借助当下热门的短视频平台，以生动形象

的案例分析，向农民直观展示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例如，村委

可以通过组织山歌普法活动，将电商交易中的法律风险和防范措施编成山歌，村民们在传唱山歌的过程

中，对电商相关法律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营造了良好的农村电商法治文化氛围。 

4.2. 完善规则体系 

促进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规则加以保护和规制。在农村电商发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

健全农村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应对新出现的法律风险[5]。 
1) 明确主体资格标准 
将“年均销售额超 10 万元”的农户纳入商事登记范围。通过明确主体资格标准，可以将具有一定规

模和经营能力的农户纳入商事登记范围，使其在法律上具有明确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义务。这不仅有利于

加强对农村电商的监管和管理，也有利于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 
2) 细化农产品质量标准 
制定《酉阳土特产网络销售标识规范》，要求注明“非标准化农产品”。农产品质量是农村电商的生

命线，细化农产品质量标准可以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质量规范和保障。制定《酉阳土特产网络

销售标识规范》，要求注明“非标准化农产品”，可以提醒消费者注意农产品的特殊性和差异性，避免因

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纠纷和误解。 

4.3. 创新执法司法机制 

1) 优化执法协作机制 
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市场监管、农业农村、邮政管理等部门的监管责任清单。通过信息

共享平台实现线索互移、证据互认，避免重复执法造成的行政资源浪费。对重点领域开展季度联合执法

行动，建立案件分类处置机制，对轻微违法推行“首违不罚 + 信用修复”制度。这种机制创新既可保持

监管力度，又能降低常态化专班运作的行政成本。 
2) 完善司法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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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法院设立电商纠纷专门合议庭，对接 3 个中心乡镇法庭形成服务网络。向电商主体普及“人民

法院在线服务(重庆)”的微信小程序使用功能，采用线上立案 + 线下审理模式，对 5 万元以下纠纷推动

“枫桥经验”，在田间地头进行审判。建立涉农电商案件绿色通道，对生产性纠纷实行“优先立案–优

先调解–优先执行”机制。通过优化现有司法资源配置，既能实现司法便农目标，又可避免新建法庭的

场地和人员投入。 

4.4. 强化法律服务供给 

1) 构建智慧法务平台 
依托“渝快办”app 增设电商法律模块，集成合同范本库、风险自测工具、视频调解室等功能。与高

校法学院合作开发 AI 法律问答系统，建立定期内容更新机制。重点针对农产品质量、物流纠纷等高频问

题制作普法短视频，通过村级益农信息社触达农户。这种集成式解决方案比独立开发小程序更节约运维

成本。 
2) 建立多元风险分担机制 
建立“政府引导 + 市场运作”风险共担体系：① 设立电商法律互助基金实行“阶梯计提 + 封顶保

障”，首年按交易额 0.5‰计提(单户年度缴纳不超过 5000 元)，次年根据纠纷发生率动态调整费率。基金

由行业协会代管，开通线上快速申赔通道，对涉农产品质量、物流损毁等五类高频纠纷实行 48 小时审核

拨付。② 推行“律所结对 + 服务积分”计划，培育 2~3 家律所开展“常法服务套餐”，对初入电商行

业的农户提供首年免费合同审查、催款函出具等 5 项基础服务；次年由电商主体自愿续费，并采用前期

交易积分抵扣服务费用(1 万元交易额兑换 1 小时服务)。 

5. 结论 

本研究揭示农村电商法治化必须回应“乡土性”与“数字性”的双重特质。酉阳案例表明，“嵌入式

法治”通过规则嫁接与组织创新，能够有效调和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未来需关注乡村数字基建(如 5G
覆盖)对法律实施效能的影响，并警惕平台算法权力对农户权益的侵蚀。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的

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支持。通过构建“嵌入式法治”框架，完善规则体系，创新执法司法机制，强化

法律服务供给，可以有效解决酉阳县农村电商发展中的法治困境，促进农村电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

时，也应关注乡村数字基建的发展对法律实施效能的影响，以及平台算法权力对农户权益的潜在风险，

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法治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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